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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21屆第 5次會議 

摘要 
 

時間：民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四）10 時 

地點：輔仁大學于斌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劉振忠 

出席：劉振忠  黃兆明  蘇耀文  浦英雄  黃敏正  林恒毅  馬漢光 

鄒國英  聶達安  郭維夏  劉錦萍  詹德隆  楊百川  葉紫華  

吳韻樂  林思伶  陳美惠  柏殿宏 

請假：鍾安住  李克勉  董澤龍   

列席：董 事 會：陳其妙  邱淑芬 

輔仁大學：藍易振  何萬福  王英洲 汪文麟  楊志顯  彭正浩 

文上賢  黃瑞仁  魏中仁   

輔大聖心高中：孔令堅 

紀錄：邱百俐  黃蘭麗 

壹、主席宣佈開會：全體董事 21人，請假 3人，告知晚到 1人，已足

法定人數。 

貳、祈禱。 

參、主席致詞： 

慈愛的天主，無論環境如何變動，一切都在祢的護祐下。相

信我們遵行祢的旨意，必能獲得護祐。日前花蓮光復鄉遭逢重大

災難，令人哀傷，但災後眾人彼此扶持、攜手重建，更加彰顯愛

德之光。 

今年欣逢輔仁大學百年校慶，刻正舉辦一系列活動，進一步

深化海內外校友與師生情誼，提升國際競爭力。同時董事會亦關

注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輔大聖心中小學等整體發展，由專責小

組初審各項議案，以期凝聚共識，俾使各項審議更臻完善，榮主

益人。 



 

2 

肆、指導人員致詞：無。 

伍、確認上（第 21 屆第 4）次會議紀錄：確認。 

陸、提案討論： 

附設醫院 

案由 1：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13 學年度決算案。 

決 議：請假 3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4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4人同意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預算應更貼近現實情況，審慎核編。 

二、預算項目流用應嚴格控管，依照會計原則執行。 

三、爾後其他收入及其他支出項目之明細，應於附註中

詳列，併同決算書提交董事會議審議。 

案由 2：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13 學年度新增及減少財

產清冊案。 

決 議：請假 3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4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4人同意照案通過。 

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審議調整本校專任教師超鐘點費支給標準，比照

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辦理案。 

決 議：請假 3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7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7人同意照案通過，溯自 114年 8月 1日起實施。 

案由 2：提請審議輔仁大學 113 學年度決算案。 

決 議：請假 3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7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7人同意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推廣教育中心及進修部之人事費及年度結餘，應

依照董事會所訂總收入佔比執行，請於明（115）

年 3月份董事會議提交營運改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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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3：提請審議本校 113 學年度新增及減少財產清冊案。 

決 議：請假 3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7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7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4：提請審議本校「輔仁大學各類人事費用編列及給與準

則」案。 

決 議：請假 3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7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7人同意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頁 8

～14，修正後全條文詳頁 15～29。 

有關第五條所定編制職員加班費之支給標準，由每小

時 190元修正為 196元，須俟基本工資調整日期公布

後，再依新標準（196元）辦理。 

案由 5：提請審議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手冊 10.0》修正案。 

決 議：請假 3人，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

同意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醫務室及展業單位亦應比照學校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請於下次滾動修正時，併同納入整體內部控制

制度後提報董事會議審議。 

輔大聖心高中 

案由 1：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決算案。 

決 議：請假 3人，離席 3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5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全校新增及減

少財產清冊案。 

決 議：請假 3人，離席 3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5人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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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案由 1：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113 學年度決算案。 

決 議：請假 3人，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113

學年度合併決算案。 

決 議：請假 3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4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4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本法人 113 學年度新增及減少財產清冊案。 

決 議：請假 3人，離席 4人，出席董事 14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4人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4：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中校長薪資表類別修正案。 

決 議：請假 3人，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

同意修正通過。 

柒、報告事項： 

附設醫院 

一、綜合報告： 

事項 1：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營運工作報告案。 

事項 2：「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預備金編列執行暨資本支出

採購剩餘款再運用指導原則」報告案。 

主席裁示：業經陳報後，予以備查。 

二、書面報告：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輔仁大學 

一、校務報告： 

（一）綜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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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1：本校提送規劃新北市政府有關「變更新莊、

泰山都市計畫（塭仔圳地區）細部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109.7）」之「醫療服務用地」

進度報告案。 

主席裁示：於現行健保總額制度下，暫緩採「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46條以自行

規劃申請參與塭仔圳醫療服務用地案

件。惟續請學校密切掌握政府政策發

展，以調整策略規劃。 

事項 2：本校整體生態校園規劃短、中期重大校園計

劃之排序及整體財務配置策略報告案。 

主席裁示：凡涉校園景觀重大改善或變更者，應適

時揭露有關資訊，使教職員工生知情。 

事項 3：本校投資季報告案。 

（二）書面報告： 

事項 1：本校人事聘任執行狀況報告案。 

主席裁示：請學校為永續發展所需人力及未來主管

入才培育提出規劃，並於明（115）年

3月份董事會議提出報告。 

事項 2：本校哲學系、宗教學系、天主教研修學士

學位學程及天主教學術研究院等特色系所

發展報告案。 

主席裁示：肯定特色系所通過系所評鑑，穩定發

展，並在教學及研究上展現天主教特

色，爾後以每二年（雙數學年度 10月

份董事會議）提報資料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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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會議上次會議決議執行及追蹤執行狀況： 

事項：輔仁大學組織規程修正報告案。 

主席裁示：有關本校醫務室成立及其連動相關事務之調整

等，併同提報明（115）年 3月份董事會議。 

輔大聖心高中 

一、綜合報告：輔大聖心高中校務工作報告案。 

二、書面報告：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董事會 

一、報告事項： 

事項 1：有關深化董事會校務監督報告案。 

主席裁示：業經陳報後，予以執行。 

事項 2：有關輔仁大學校長業務便利性措施報告案。 

主席裁示：依說明項辦理之。 

二、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三、會務報告 

他項報告 

事項：輔大診所113學年度決算報告案。 

捌、臨時動議： 

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審議本校「逆風飛翔計畫」於「公益勸募管理平

台」勸募成果案。 

決 議：請假 3人，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本校「輔仁新創商業股份有限公司」單一法

人股東代表指派名單改派案。 

決 議：請假 3人，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8人

同意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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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下次開會時間： 

115年 7月份董事會議原訂 7月 9日召開，經調整為 7月 23日，

異動後各董事會議時間如下： 

115年 03月 26日（星期四）9時至 18時 

115年 07月 23日（星期四）9時至 18時 

115年 10月 22日（星期四）9時至 18時 

116年 03月 18日（星期四）9時至 18時 

116年 07月 08日（星期四）9時至 18時 

116年 10月 21日（星期四）9時至 18時 

拾、散會：16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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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各類人事費用編列及給與準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同原條文） 第一條 為整合本校既有各

類人事費用規章，補充增列

尚未明定規章之其餘各類人

事費用編列及給與，以健全

本校人事管理法制，特訂定

本準則。 

本準則適用對象包含本校專

兼任教師、專案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編制內職員、專職約

聘人員、工讀生，以及組織規

程所定編制內各級行政單位

主管、編制外行政單位主管，

以及本校附設機構（附設醫

院除外）、所有事業之各級行

政主管。 

1.本條明定本準則

之規範目的及適

用對象範圍。 

2.第一項明定本準

則之規範目的；

第二項則規定本

準則之適用對象

範圍。 

（同原條文）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之

敘薪，依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敘

薪辦法規定辦理，由學校編列

預算，其薪資標準如下： 

一、職員敘薪標準表（附表

一）。 

二、校長、教師薪級表（附

表二）。 

三、職員薪級表（附表三之

一）及 109 學年度新進

1.本條明定本校各

類人員(附設醫

院除外)之敘薪

標準。 

2.第一項連動本校

《專任教職員工

敘薪辦法》，編

定附表一至附表

五，而將附表三

所定《職員薪級

表》區分為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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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職員薪級表（附表三之

二）。 

四、工友工餉核支標準表

（附表四）。 

五、專任職工專業加給支給

標準表（附表五） 

專案教學人員之敘薪比照編

制內各該職級教師之本薪最

低一級及學術研究加給合計

數按月支給，以單位預算或

外界捐贈指定專款、各單位

籌得配合計畫款編列。 

專職約聘人員之敘薪依專職

約聘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

表（附表六），由用人單位以

單位預算或外界捐贈指定專

款、各單位籌得配合計畫款

編列。但以計畫案取得人事

經費，而委託單位另定有敘

薪標準者，依其規定。 

專任職員工（含專職約聘人

員）符合本校特殊專業職務

津貼發放辦法所定要件者，

其特殊專業職務津貼之發

放，依專任職員工特殊專業

職務津貼支給標準表（附表

七） 

事業型員工之敘薪，經專案

學年度以前到職

以及 109學年度

以後到職同仁適

用之「附表三之

一」及「附表三

之二」兩個適用

標準。 

3.第二項規定專案

教學人員之敘薪

標準與經費編列

原則。 

4.第三項規定專職

約聘人員之敘薪

標準與經費編列

原則如附表六。 

5.第四項將現行全

體專任職員工

（含專職約聘人

員）特殊專業職

務津貼納入，並

完善本項制度。

因此，將配套將

現行《輔仁大學

職務津貼發放辦

法》修正為《輔

仁大學特殊專業

職務津貼發放辦

法》，以及彙整

附表七。 

6.第五項規定事業

型員工之敘薪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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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認定者，採底薪加績效獎金

制，但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薪

資；新進員工前六個月得採

固定薪之定期契約。 

前項底薪加績效獎金制之

實施辦法另定之。特殊類型

績效獎金之提撥標準亦同。 

7.第六項規定本校

底薪加績效獎金

制之實施，以及

特殊類型績效獎

金之提撥標準，

另行規定。 

（同原條文） 第三條 本校各級主管（含

事業單位）之職務加給，依

主管職務加給表（附表八）。 

各級學術單位依規定設置

之副主管，其由系級主管加

兼者不另支給職務加給，非

由系級主管加兼者，其主管

津貼經費來源由單位自籌，

除確實具備合理理由及必

要性，報請校長專案核准者

外，不得高於前項表定金

額，且不得減授鐘點。 

兼任兩個主管之職務加給，

金額較低之職務加給減半

支領，第三個以上兼任主管

職務不另發放職務加給。 

已領取主管職務加給者，不

得再就主管職務事項重複

支領加班費、工作津貼、工

作獎金或申請補休假。 

1.本條明定主管職

務加給支給標準。 

2.第一項規定本校

各級主管職務加

給之標準如附表

八。 

3.第二項規定學術

單位副主管職務

加給支領限制以

及經費編列原則。 

4.第三項將同一人

兼任多個主管之

職務加給制度納

入。 

5.第四項明定禁止

重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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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同原條文） 第四條 教師之鐘點費，依

教師鐘點費標準表（附表

九）。 

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之鐘點

費，依兼任專業輔導人員

鐘點費標準表（附表十）。 

 

第五條  編制職員之加班費

每小時為新台幣 196元；其餘

職工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

辦理。 

加班費與工作津貼、工作獎

金或補休假不得重複支領或

申請。 

第五條  編制職員之加班費

每小時為新台幣 190元；其餘

職工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

辦理。 

加班費與工作津貼、工作獎

金或補休假不得重複支領或

申請。 

1.本條明定職員加

班費之支給標準。 

2.第一項前後段分

別規定編制職員

與專職約聘人員

之加班費標準。 

3.第二項明示職員

加班之效果有三

種情形：加班費、

補休假、工作津貼

（工作獎金），三

者不得重複申請。

配合政府機關基

本工資標準調整。 

4.配合政府機關基

本工讀標準調整。 

（同原條文） 第六條 職工之工作津貼以

執行非屬其原先職務事項，

或雖屬其原先職務事項，惟

經常占用其非上班時間者，

始得發給，並不得與加班費

或補休重複給予。原則上得

發給工作津貼者，依職工工

1.本條明定工作津

貼支給標準。 

2.第一項明定職員

工作津貼之性質

與發放標準。 

3.第二項則規定教

師工作津貼之發

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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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作津貼標準表（附表十一）；

各單位得自訂職員工作津貼

發放規定，除經費來源由單

位自籌外，其上限不得超過

每月新台幣 6,000 元。 

各單位為推動重大任務，有

必要委請專兼任教師（含專

案教學人員）執行專案計畫

者，得自訂教師工作津貼發

放規定，除經費來源由單位

自籌外，所屬單位設有副主

管並有第三條第一項附表八

副主管職務加給之適用者，

其工作津貼最高不得超過副

主管職務加給二分之一，無

設副主管者，其工作津貼最

高不得超過所屬單位主管職

務加給之三分之一。但已支

領主管加給者，不得再行支

領工作津貼。 

（同原條文） 第七條 前條所定之職務工

作，性質上不具繼續性者，

原則上依學校相關規定發放

工作獎金；各單位除確實具

備合理理由及必要性，報請

校長專案核准者外，依前條

所定標準自訂職員及教師工

1.本條規定獎金類

人事費用發放標

準。 

2.第一項規定工作

獎金之發放。因其

與前條工作津貼

性質相同，差別在

於前條具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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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作獎金發放規定並自籌經

費。工作獎金於當學期一次

性發放。 

專任教職員工年終獎金之發

放標準，依本校年終工作獎

金發放辦法辦理。 

性，後者則無。 

3.第二項將現行年

終獎金納入。 

（同原條文） 第八條 職員因生產或流產

請假，或申請留職、請辭，新

任職員尚未到任前之職務代

理人，得核支職務代理津貼，

最高以約聘人員第一級薪一

半給予，並依實際代理天數

比例計算。職務代理人不得

就處理代理之職務另行申請

加班費或補休假。 

前項情形，由職員數人共同

擔任職務代理人者，由單位

主管依工作分配比例提報分

配職務代理津貼。 

1.本條規定職務代

理津貼支給標準。 

2.第一項規定原則上

係針對一名職員

職務代理情形；第

二項則規定數人

共同職務代理之

情形。 

（同原條文） 第九條 專任教職員工之子

女津貼，每名每月新台幣 720

元，至 20 歲止。子女之父母

均為本校專任教職員工者，

由二人協調出一人支領。 

工讀生發給時薪，並不得低

於勞動基準法最低工資之標

準。 

1.本條規定其他類人

事費用發放標準。 

2.第一項將現行子女

津貼制度納入。 

3.第二項明定本校工

讀生採時薪制，並

應符合法定最低

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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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本準則（含附表）

經行政會議審議，報請董事

會審核通過後公布施行。修

正時亦同。 

本準則第五條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由本校定之。 

第十條 本準則（含附表）經

行政會議審議，報請董事會

審核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1.本條明定本準則

之法制程序及施

行日期。 

2.施行日期依據政

府機關相關法令

規定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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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各類人事費用編列及給與準則 

114.10.23.董事會第21屆第5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整合本校既有各類人事費用規章，補充增列尚未明定規章

之其餘各類人事費用編列及給與，以健全本校人事管理法

制，特訂定本準則。 

本準則適用對象包含本校專兼任教師、專案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編制內職員、專職約聘人員、工讀生，以及組織

規程所定編制內各級行政單位主管、編制外行政單位主

管，以及本校附設機構（附設醫院除外）、所有事業之各級

行政主管。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之敘薪，依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規

定辦理，由學校編列預算，其薪資標準如下： 

一、職員敘薪標準表（附表一）。 

二、校長、教師薪級表（附表二）。 

三、職員薪級表（附表三之一）及 109 學年度新進職員薪

級表（附表三之二）。 

四、工友工餉核支標準表（附表四）。 

五、專任職工專業加給支給標準表（附表五） 

專案教學人員之敘薪比照編制內各該職級教師之本薪最低

一級及學術研究加給合計數按月支給，以單位預算或外界

捐贈指定專款、各單位籌得配合計畫款編列。 

專職約聘人員之敘薪依專職約聘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附表六），由用人單位以單位預算或外界捐贈指定專款、

各單位籌得配合計畫款編列。但以計畫案取得人事經費，

而委託單位另定有敘薪標準者，依其規定。 

專任職員工（含專職約聘人員）符合本校特殊專業職務津貼

發放辦法所定要件者，其特殊專業職務津貼之發放，依專任

職員工特殊專業職務津貼支給標準表（附表七） 

事業型員工之敘薪，經專案認定者，採底薪加績效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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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薪資；新進員工前六個月得採固

定薪之定期契約。 

前項底薪加績效獎金制之實施辦法另定之。特殊類型績效

獎金之提撥標準亦同。 

第三條 本校各級主管（含事業單位）之職務加給，依主管職務加給

表（附表八）。 

各級學術單位依規定設置之副主管，其由系級主管加兼者

不另支給職務加給，非由系級主管加兼者，其主管津貼經

費來源由單位自籌，除確實具備合理理由及必要性，報請

校長專案核准者外，不得高於前項表定金額，且不得減授

鐘點。 

兼任兩個主管之職務加給，金額較低之職務加給減半支

領，第三個以上兼任主管職務不另發放職務加給。 

已領取主管職務加給者，不得再就主管職務事項重複支領

加班費、工作津貼、工作獎金或申請補休假。 

第四條 教師之鐘點費，依教師鐘點費標準表（附表九）。 

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之鐘點費，依兼任專業輔導人員鐘點費

標準表（附表十）。 

第五條 編制職員之加班費每小時為新台幣 196 元；其餘職工依勞動

基準法有關規定辦理。 

加班費與工作津貼、工作奬金或補休假不得重複支領或申請。 

第六條 職工之工作津貼以執行非屬其原先職務事項，或雖屬其原先

職務事項，惟經常占用其非上班時間者，始得發給，並不得

與加班費或補休重複給予。原則上得發給工作津貼者，依職

工工作津貼標準表（附表十一）；各單位得自訂職員工作津

貼發放規定，除經費來源由單位自籌外，其上限不得超過每

月新台幣 6,000 元。 

各單位為推動重大任務，有必要委請專兼任教師（含專案教

學人員）執行專案計畫者，得自訂教師工作津貼發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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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經費來源由單位自籌外，所屬單位設有副主管並有第三條

第一項附表八副主管職務加給之適用者，其工作津貼最高不

得超過副主管職務加給二分之一，無設副主管者，其工作津

貼最高不得超過所屬單位主管職務加給之三分之一。但已支

領主管加給者，不得再行支領工作津貼。 

第七條 前條所定之職務工作，性質上不具繼續性者，原則上依學校

相關規定發放工作獎金；各單位除確實具備合理理由及必

要性，報請校長專案核准者外，依前條所定標準自訂職員

及教師工作獎金發放規定並自籌經費。工作獎金於當學期

一次性發放。 

專任教職員工年終獎金之發放標準，依本校年終工作獎金

發放辦法辦理。 

第八條 職員因生產或流產請假，或申請留職、請辭，新任職員尚未

到任前之職務代理人，得核支職務代理津貼，最高以約聘人

員第一級薪一半給予，並依實際代理天數比例計算。職務代

理人不得就處理代理之職務另行申請加班費或補休假。 

前項情形，由職員數人共同擔任職務代理人者，由單位主

管依工作分配比例提報分配職務代理津貼。 

第九條 專任教職員工之子女津貼，每名每月新台幣 720 元，至 20

歲止。子女之父母均為本校專任教職員工者，由二人協調

出一人支領。 

工讀生發給時薪，並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最低工資之標準。 

第十條 本準則（含附表）經行政會議審議，報請董事會審核通過後

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準則第五條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本校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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